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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光电）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年 1-6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联合光电管

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保证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 

 

我们的责任是对联合光电上述期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

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责

任方有关人员和对有关数据实施分析，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保证。 

 

我们认为，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联合光电 2017 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 1-6月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本报告仅供联合光电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

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晋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永德 

   

中国    北京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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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内    容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146.40 29,549.63 891,385.06 211,800.60 

2、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不包括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 

2,481,429.87 6,293,403.12 7,967,917.43 36,242,532.71 

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7、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83,115.15 7,666,760.57 13,496,431.51  

8、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9、债务重组损益     

10、企业重组费用     

11、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1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3、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6、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7、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8、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19、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0、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5,000.00 -573,106.07 -433,757.67 -250,574.29 

21、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计 3,791,398.62 13,416,607.25 21,921,976.33 36,203,759.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5,820.60 2,089,602.27 3,289,089.88 5,432,606.06 

非经常性净损益合计 3,175,578.02 11,327,004.98 18,632,886.45 30,771,152.96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净损益 3,175,578.02 11,327,004.98 18,632,886.45 30,771,152.96 

公司法定代表人：龚俊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瞿宗金                                                会计机构负责人：彭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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